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沪教委青〔2011〕6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“网络游戏未成年人

家长监护工程”配合工作的通知
各区县教育局：

为加强网络游戏综合治理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近日，文化部、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印发<“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”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文市发〔2011〕6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，见附件）。各区县教育局要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会同文化等部门指导各中小学开展宣传引导工作，引导未成年学生科学使用互联网，形成健康上网、文明上网的好习惯；通过家长会、家校互动平台等，介绍“家长监护工程”的主要内容和实施途径，为家长通过“家长监护工程”预防、控制未成年人不当使用网络提供帮助。
附件：文化部、中央文明办、教育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

安部、卫生部、共青团中央、全国妇联关于印发《“网

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”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二○一一年三月十四日

	主题词：教育  未成年人  工作  通知

	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
	2011年3月17日印发
	


（共印40份）
1
— 1 — 


